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20-046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

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5月21日

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定为以2019年末股本总数769,

505,4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2元（含税），预计共分配股利70,794,497.72

元。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最新股本总额为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并

根据“现金分红总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实施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2、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北方转债、债券代码：127014）在转股期内，公司总股本在

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了变化， 截止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769,507,533股，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年5月26日起暂停转股。 根据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出每股现金分红比例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70,794,497.72元/769,507,533股=0.0919997元/股。 本次实施

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69,507,5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91999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2799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8399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92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3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36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2 08*****902

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公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北方转债、债

券代码：127014）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北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84元/股调整为8.75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6月3日生效。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国际大厦20层

咨询联系人：王碧琪

咨询电话：010-68137370

传 真：010-68137466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关于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20-047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

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北方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8.84元/股

北方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8.75元/股

北方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年6月3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1444号）核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

10月24日公开发行了578.2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北方转债，债券代码：127014）。

根据《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规定，在本次发行

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

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公司将于2020年6月3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当日（即2020年6月2日）的

公司总股本769,507,5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0.919997元（含税）。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北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84元/股调整为8.75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6月3日生效。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37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元

每股转增股份0.40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3 － 2020/6/4 2020/6/5 2020/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9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5,038,28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7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052,680元，转增

126,015,31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441,053,596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3 － 2020/6/4 2020/6/5 2020/6/4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7元（含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7元（含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持有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63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及由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3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7元（含税）。

（6）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非流通股

）

46,661,594 18,664,637 65,326,231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流通股

）

268,376,689 107,350,676 375,727,365

1

、

A

股

268,376,689 107,350,676 375,727,365

三

、

股份总数

315,038,283 126,015,313 441,053,596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441,053,596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0.46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3-2329896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160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66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2 － 2020/6/3 2020/6/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9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56,054,43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4,843,550.4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2 － 2020/6/3 2020/6/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现金红利的发放

1)�公司股东张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朱星火、济宁汇信信息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广州汇信之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同）、济宁汇持信息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广州汇持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同）所持有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2)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现金红利的发放

公司股东持有的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全部由公司自行发放，包括：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对象、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持有的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其中，部分激励对象由于离职、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其持有的

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需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此部分股份的红利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暂由公

司代为管理，公司在办理回购事项时将依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确定回购价格，综合

计算后一并支付，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股东张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朱星火、济宁汇信信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济宁汇持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

司自行发放。

（2）公司股东持有的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

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本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

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72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72元派发红利。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

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

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

人可以自行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

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该类股

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8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36381882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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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熊佩锦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55,155,1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406%。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1,924,031,0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16%；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27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1,031,124,0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09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46,900,3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7%；反对8,149,

8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8%；弃权104,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6%。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52,577,6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2,472,

4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弃权104,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广深公司对沙角B电厂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2,595,2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2,472,

4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64,852,79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27%；反对2,472,4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77%；弃权87,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3,964,491,5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9,822.46万元；同时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

股2股（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2019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2,927,482,7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36%；反对27,654,

8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8%；弃权17,5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39,740,32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508%；反对27,654,8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232%；弃权17,

5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2,577,6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2,472,

4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弃权104,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6%。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2,640,3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9%；反对2,427,

3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费为人民币197万元；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4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2,952,509,9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5%；反对2,540,

1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104,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6%。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64,767,54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62%；反对2,540,1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81%；弃权104,

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向Newton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2,595,2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2,472,

4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丽、刘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20-023

物产中大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融租” ）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洛斯公司” ）等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事项，与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盾风机” ）回购合同纠纷事项，公司已于2018年4月3日、2019年3月20日、2019年9月5日、

2019年10月14日、2019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 进行了披露， 详见公司2018-015号公告、2019-022号公告、2019-068号公告、

2019-070号公告、2019-093号公告。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物产融租与格洛斯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

由物产融租享受所有权。 根据近期物产融租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管理人签署的《确认单》，

格洛斯欠付物产融租租金及其他损失总额207,412,927.49元，其中，物产融租确认浙江格洛斯无缝钢

管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格洛斯破产重整过程中对格洛斯融资租赁物的处置程序、 方法和变现价款115,

117,303.19元， 格洛斯欠付物产融租租金及其他损失总额207,412,927.49元与租赁物价款的差额92,

295,624.30元转为格洛斯的普通债权，后续根据格洛斯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方案进行清偿。

近日，物产融租与浙江金盾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消防装备” ）重整投资人绍兴赋能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淼根、陈根荣签订《关于周建灿和金盾集团及相关企业民间债务处理相关事

项的框架协议》，针对后续物产融租获得普通债权清偿后预计的剩余部分债权，全部转为金盾消防装备

的股权，物产融租在金盾消防装备中权益占比为1.51%。 同时物产融租撤回2018年4月16日向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与金盾风机《回购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18）浙01民初894号）。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根据后续物产融租持有的金盾消

防装备的股权价值而定。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20-03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近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本公司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侵权责任纠纷上诉案件已被受理，

并确定案件二审开庭时间为2020年6月4日上午9:00。

2020年2月12日，本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书，

对本公司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诉讼事项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驳回本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上诉期内本

公司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已受理。

本公司已对上述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2019年4月3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8月30日）和《云南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4月10日）中“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章节内容，以及本公司于

2019年12月21日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

和2020年2月15日披露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本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载明本公司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上诉案件开庭时间为

2020年6月4日上午9:00。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本公司上诉，案件处于二审阶段。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本次诉讼对本公司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本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20-090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梅州中南辰熙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可使用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41,418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6,849,

1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319.47%，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梅州市中南辰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梅州中南辰熙”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梅州漫悦湾项目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州中南辰熙向万向信托股份公司（简称“万向

信托” ）借款10,000万元，期限18个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中南晏熙投资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梅

州中南辰熙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10,000万元。

2、为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新世界” ）提供担保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新世界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50,000万元的定向融

资计划，期限24个月。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50,000万元。

3、为仁寿中南骏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仁寿中南骏锦” ）提供担保

为了促进仁寿新悦府项目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仁寿中南骏锦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4,500万元的

定向融资计划，期限24个月。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4,500万元。

4、为乌鲁木齐隆瑞新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乌鲁木齐隆瑞新景”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乌鲁木齐上悦城项目发展，公司持股52.5%的乌鲁木齐隆瑞新景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新疆银行” ）借款40,000万元，期限36个月。 公司持股75%的宁波慧锦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

持有的乌鲁木齐隆瑞新景7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40,000万元。

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为连云港华玺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通过了为

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有关情况详见2020年5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权益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

担保额

度审议

情况

是否关

联担保

已担保

金额

（

万元

）

可使用

担保额度

（

万元

）

担保

金额

(

万元

)

占公司最

近一期股

东权益比

例

已担保

金额

（

万元

）

可使用

担保额度

（

万元

）

梅州中南辰熙

100% 92.77% 0

5,041,151

注

10,000 0.47% 10,000

4,936,651

注

2020

年

第 四 次

临 时 股

东大会

否

中南新世界

100% 91.96% 104,000 50,000 2.33% 154,000

仁寿中南骏锦

100% 74.33% 0 4,500 0.21% 4,500

乌鲁木齐隆瑞新景

52.5% 99.10% 0 40,000 1.87% 40,000

合计

104,000 5,041,151 104,500 4.88% 208,500 4,936,651 - -

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梅州市中南辰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新区铁炉桥村桥四队黄屋82号

法定代表人：曾志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1,96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市场调查；工程设计服务；园林绿化；有害

生物防治服务。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经审计

）

16,010.42 3,062.94 12,947.48 0 -9.30 -7.00

2020

年

3

月

（

未经审

计

）

13,649.37 12,661.96 987.41 0 -0.07 -0.07

2、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4月27日

注册地点：南通市桃园路12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投资、开发(资质壹级)；房地产咨询、出租、销售及物业管理；柜台租赁；停车场管

理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工艺美术品、贵重金属、珠宝、黄金首饰、建筑材料、日用百

货、服装、服饰、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商场租赁策划和咨询；会务服务；庆

典礼仪服务；非学历非职业技能培训；商业总体规划咨询及相关配套工程的咨询；市场信息咨询；房地

产经纪；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及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花卉租赁；鲜花

批发；建筑装饰工程设计；LED显示屏出租、安装、销售；翻译服务；网站建设；广告经营；影视节目制作；

舞台美术设计；舞台设备出租、销售；以下另设分支机构凭证经营:餐饮、娱乐、住宿服务、游泳池、洗浴、

酒吧、棋牌室、一般按摩、健身服务、美发、足浴；烟、酒专卖。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经审

计

）

5,129,360.81 4,726,725.79 402,635.03 112,203.94 1,493.34 -1,387.74

2020

年

3

月

（

未经审

计

）

5,194,913.57 4,777,329.94 417,583.63 7,873.03 7,754.89 7,780.29

3、仁寿中南骏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2月05日

注册地点：仁寿县文林镇陵州大道东二段258号

法定代表人：王家羲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经审

计

）

130,432.73 128,637.80 1,794.93 66.11 -1,720.16 -1,282.60

2020

年

3

月

（

未经

审计

）

61,170.40 45,468.75 15,701.66 84,553.61 18,532.77 13,905.97

4、乌鲁木齐隆瑞新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15日

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长春中路1355号澳龙广场E座402室

法定代表人：桂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经审

计

）

196,738.40 194,893.20 1,845.20 0 -132.02 -132.02

2020

年

3

月

（

未经

审计

）

200,009.13 198,201.25 1,807.87 0 -37.32 -37.32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梅州中南辰熙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万向信托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万向信托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10,000万

元。

（3）保证范围：梅州中南辰熙在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应向万向信托支付的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及对

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等；万向信托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处置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

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保证期限：自有关借款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为中南新世界提供担保

（1）担保方：公司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出具《保证担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50,000万元。

（3）保证范围：备案登记的所有产品的本金、收益、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以

及为实现债权、质权等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4）保证期限：自保证担保函项下的主债权到期日之日起二年内。

3、为仁寿中南骏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公司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出具《保证担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4,500万元。

（3）保证范围：仁寿中南骏锦承担的回购价款，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

费、诉讼费及其他相关合理费用

（4）保证期限：首个兑付日起至标的金融资产最晚的兑付日后二年。

4、为乌鲁木齐隆瑞新景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新疆银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新疆银行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40,000万

元。

（3）保证范围：乌鲁木齐隆瑞新景在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应向新疆银行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限：自有关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乌鲁木齐隆瑞新景履行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有关公司发展需要，目前有关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

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 对于非全资被担保对象，公司在提供担保的同时，要求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

东提供反担保等措施保障公司权益，担保风险可控。为该等公司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提供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849,1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319.47%。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1,

345,4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62.76%；逾期担保金额为0万元，涉及

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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